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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99      证券简称：九华旅游       公告编号：临2023-008 

 

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非融资性保函 

并质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安徽九华山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客运公

司”），客运公司为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事项与涉及金额：客运公司与施工承包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客运公司需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申请开具工程款支付担保保函 900 万元人民币，期限 6 个月。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客运公司以自有资金 900 万元人民币做质押担

保。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九华山交通转换中心功能提升项目的议案》，同意全资

子公司客运公司建设九华山交通转换中心功能提升项目。 

为建设九华山交通转换中心功能提升项目，客运公司与池州市江口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域工

程款支付担保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2022〕54 号）》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

应向施工总承包企业提供施工合同额 8%—10%的工程款支付担保，为保证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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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交通转换中心功能提升项目稳步推进，客运公司需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池州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申请开具工程款支付担保保函 900 万

元人民币，期限 6 个月，保函受益人为池州市江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客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900 万元人民币作为质押

担保，与工商银行签订《质押合同》。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非融资性保函并质押担保的议案》，授权董事长

行使决策权，并由客运公司负责具体实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

担保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非关联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安徽九华山旅游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00744885446D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柯村新区 

5、法定代表人：王智慧 

6、注册资本：壹仟伍佰捌拾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02年 12月 20日 

8、营业期限：2002年 12月 20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旅客运输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城市

公共交通；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保险代理业务；

旅游业务；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代驾服务；道路货物运输

站经营；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汽车拖车、求援、清

障服务；旅客票务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停车场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

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工艺

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百货销售；专业保洁、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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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服务；洗车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0、与上市公司关系：客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

权。 

11、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2年 9月 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212,835,719.40 211,435,043.23 

负债总额 37,422,266.01 29,807,358.40 

资产净额 175,413,453.39 181,627,684.83 

营业收入 77,375,108.53 46,662,077.42 

净利润 15,867,698.36 5,470,551.23 

 

三、保函协议及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州分行 

2、担保受益人：池州市江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900 万元人民币 

4、担保期限：自保函开立之日起 6 个月 

5、反担保：客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900 万元人民币向工商银行提供质押担

保。 

目前，上述保函事项相关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协议具体内容以最终实际

签署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客运公司建设九华山交通转换中心功能提升项

目需要，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支付担保，有助于顺利推进项目建设，

促进客运公司业务发展，符合相关规定。公司对客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且

客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定，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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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立非融资性保函并质押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本次担保事项是全资子公司客运公司为建设九华山交通转换中心功能提升项目

需要，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支付担保，有助于顺利推进项目建设，促

进客运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客运公司以

自有资金作为质押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及股东利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公司没有对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2月 25日 


